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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给予高产奖补。对于农户种植的药扁豆，每蔸产量达

到 8 斤以上，经验收属实的，由县级安排资金，按 20 元/蔸

给予到户奖补，每户奖补不超过 600 元。

（二）鼓励自主发展种养殖业

1.鼓励大豆种植。对于自主发展“八月黑”等大豆种植

的低收入户，经乡村验收、县级抽查合格后，按每亩 400 元

的标准给予到户奖补。

2.鼓励棉花种植。对于自主种植棉花低收入户，经乡村

验收、县级抽查合格后，按每亩 400 元的标准给予到户奖补。

3.鼓励荸荠种植。对于自主种植荸荠（马蹄）的低收入

户，经乡村验收、县级抽查合格后，按每亩 500 元的标准给

予到户奖补。

4.鼓励养猪、养牛、养羊。对于自主发展养猪、养牛、

养羊的低收入户，按养猪每头 500 元、牛每头 800 元、羊每

只 400 元的标准给予到户奖补。

（三）支持引导务工就业

1.鼓励务工就业

①发放务工交通补贴。对于积极外出就业的低收入户，

按省外 400 元、省内市外 200 元、县外市内 100 元的标准发

放务工交通补贴。

②鼓励就近就业。鼓励低收入劳动力就近在县域、镇域

内就业。对在县域内帮扶车间、就业基地稳定就业的低收入

户劳动力，其年务工收入达到 5000 元以上，经核定属实的，
















